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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电影《人生大事》热映
律师解析剧情中的法律问题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最近电

影 《人生大事》 正在热映。 该影片

讲述了刑满释放的殡葬师莫三妹在

一次出殡中遇见了孤儿武小文， 两

人的奇遇意外改变了他对职业和生

活态度的故事。 影片把镜头对准人

们相对陌生的殡葬行业， 用莫三妹

与武小文这对非血缘的父女故事，

讲述小人物的双向救赎， 传递了正

视死亡、 珍惜生活的人生态度。

影片中除了生离死别、 人情冷

暖， 还隐藏了不少法律点。 记者邀

请了泰和泰 （北京） 律师事务所高

级顾问姜强， 泰和泰 （北京） 律师

事务所实习律师向文浩一起， 带我

们领略不一样的 《人生大事》。

场景一 ： 武小文的外婆去世

时， 是莫三妹来处理殡葬事宜的，

小孩子不明白外婆究竟去了哪里，

莫三妹随口敷衍称， 人死了会变成

天上的星星 。 于是 ， 在孩子的眼

中， 殡葬师便成了 “种星星的人”。

作为 “种星星的人”， 当殡葬师需

要具备什么资质条件？

根据民政部 2009 年 12 月 1 日

实施的国家标准 《殡葬服务从业人

员资质条件》， 殡葬服务从业人员

包括殡葬礼仪师、 殡仪服务员、 遗

体接运工、 遗体防腐师、 遗体整容

师、 遗体火化师、 墓地管理员等多

类人员， 每一类人员都须具备相应

的基本条件 、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

作为殡葬礼仪师， 基本条件是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或同等学

力）， 具有在殡葬领域工作 5 年以

上的实际工种经验； 专业知识上需

掌握国家 、 地方和行业的殡葬法

规、 规章与技术标准， 掌握职业道

德和岗位守则知识， 掌握殡葬改革

基本知识， 熟悉服务礼仪知识、 卫

生防护与救护知识等； 专业技能上

也要有能开展当地殡葬风俗习惯和

葬礼需求方面的调查与分析， 掌握

当地殡葬状况； 能根据国家、 地方

和行业的殡葬法规和标准从事职业

活动等一系列要求。

场景二： 外婆去世后， 武小文

不愿意随舅舅回家。 于是， 莫三妹

被迫承担起 “父亲” 的责任， 照顾

武小文的饮食起居和上学。 在母亲

被 “死亡” 销户、 父亲不知是谁、

外婆又去世的情况下， 武小文应该

由谁来监护？

根据民法典规定， 未成年人的

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

的， 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

担任监护人： （一） 祖父母、 外祖

父母； （二） 兄、 姐； （三） 其他

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

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

意。

如果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

人， 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 也可

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

员会担任。

场景三： 武小文的舅舅称其妻

子不同意抚养武小文， 希望能由莫

三妹领养武小文。 但三十多岁还未

成家的莫三妹不符合收养条件， 于

是他提出让另外两名殡葬师， 即建

仁和白雪这对夫妇收养武小文。 收

养人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根据民法典规定， 丧失父母的

孤儿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可以被收养； 孤儿的监护人可以作

为送养人。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 （一） 无子女或者只有一

名子女； （二） 有抚养、 教育和保

护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 未患有

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

病； （四） 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

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五） 年满

三十周岁。

同时民法典规定， 无配偶者收

养异性子女的， 收养人与被收养人

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

基于上述规定， 建仁和白雪夫妇依法

可以收养武小文。 而无配偶的莫三妹

与武小文的年龄相差不到四十周岁，

仅此一项就不符合收养条件。

场景四： 莫三妹和建仁、 白雪夫

妇一起照顾武小文， 突然有一天， 自

称是武小文生母的海菲找到了莫三

妹， 想要回武小文。 海菲称当年她出

国后因犯罪进了监狱， 武小文外婆联

系不上她 ， 以为她已经去世便销了

户。 从未照料过孩子而今又突然出现

的生母， 可以直接带走已经被领养的

武小文吗？

收养关系是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

关系， 在法律上与自然血亲的父母子

女关系受到同等保护。 民法典规定，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 养父母与养

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适用本法关

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养

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适

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

的规定。 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

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收养关系

的成立而消除。 这意味着， 一旦武小

文与建仁 、 白雪之间的收养关系成

立， 则建仁、 白雪和武小文之间成立

父母子女关系， 武小文与生父母关系

将在法律上全面切断。

同时民法典规定， 被宣告死亡的

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 其子女被他人

依法收养的， 在死亡宣告被撤销后，

不得以未经本人同意为由主张收养行

为无效。 因此， 即便武小文生母 “亡

者归来”， 亦无权主张收养行为无效，

更无权直接带走已被收养的武小文。

（罗聪冉 邹星宇）

自家房门装可视门铃 是否侵犯邻居隐私权

据 《重庆晨报》 报道， 家住

重庆市九龙坡区和泓四季的业主

刘先生向记者反映， 6 月 28 日，

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雷某将一

份业主车位费用欠费的相关统计

表格发在了一小学家长群，其中，

涉及小区上千户业主的姓名、房

号、车位、车牌号、车位欠费等隐

私信息，业主们对此很是生气。虽

然当地社区居委会回复是雷某工

作失误， 属无心之过。 但律师表

示， 即使是过失行为， 物业公司

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上千户业主信息被公开

刘先生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和泓四季小区。 他告诉记者， 6

月 28 日， 他在网上看到了有人

把表格发在家长群的截图。 “起

初， 我们并不知道， 还是表格和

截图在网上传播开来后， 我们才

知道， 原来， 业主们的相关信息

被泄露在网上了。” 刘先生气愤

地说。

刘先生把相关截图发给了记

者， 截图显示， 在群成员为 99

人的某家长群， 一女网友发布了

一份名为 “和泓四季车位相关费

用欠费” 的表格。 刘先生和业主

们下载这份 1.5M 的表格后惊奇

发现， 里面竟然有 14000 余条相

关欠费信息 ， 涉及和泓四季 A

区 （洋房和高层 ）、 B1 区 （洋

房 ）、 B2 区 、 B3 区 、 C 区 、 D

区、 E 区多个区以及商铺的业主

房号、 房屋面积、 车位、 户主姓

名、 车牌号、 欠费多少等信息。

“我专门统计了一下表格， 一共

14000 余条欠费信息， 涉及上千

户业主的相关信息被泄露。” 刘

先生说。

“这个把表格发到家长群的

女子， 就是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姓雷 。 ” 一位业主这样表示 。

“是的， 雷某是物业公司的客服

专员， 我们在物业公司拍到了关

于对她的工作信息介绍。” 刘先

生说着， 还发来了雷某的相关工

作信息。

刘先生发来的相关截图还显

示， 发布表格后， 雷某在家长群

里表达了歉意， 表示自己 “发错

群了”。 对于雷某这一表态， 业

主们并不买账： “她没有就自己的

行为向我们业主公开表示歉意， 反

而还在家长群责怪一些家长打开表

格后转发给业主。” 对此， 业主们

还附上了雷某在家长群的一些对话

截图以证明。

社区称是工作人员误发

记者注意到， 在网上 12345 平

台， 有业主反馈了此事， 并得到小

区所属的华岩镇华岩新城社区居委

会的回复： 因物业工作人员工作失

误， 将和泓四季项目内部车库台账

的核对表误发到了学校家长群里，

实属无心之过。 物业公司发现后已

及时撤回表格， 表里无业主身份证

号码和电话号码； 物业公司高度重

视此事， 对内部全员进行通报该事

件， 同时， 对该失误员工及分管负

责人按照公司规章制度进行处罚，

物业公司也将强化内部管理， 杜绝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华岩新城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向记者表示， 经过他们最新了解，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雷某属于误发转

错群， 事后， 物业公司对雷某作出

了处罚 ， 也进行了公开道歉 。 目

前， 雷某已经离职， 后续， 物业公

司也会细化管理制度。

律师称物业应担责

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潘兴旺表示，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 第十条规

定 ， 任何组织 、 个人不得非法收

集、 使用、 加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

他人个人信息。

潘律师认为， 实践中还要看行

为是否故意。 如果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是故意将表格发到家长群 ， 那

么， 就属于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因承担相应侵

权责任， 根据损失填补原则， 造成

多大损失就赔偿多大损失。 如果是

过失行为 ， 误发但造成相应后果

的，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是

误发转错群， 那么， 物业工作人员

的这一操作， 应该视为公司行为，

即便是本人离职 ， 对于造成的后

果， 公司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朱婷）

资料图片

物业人员泄露14000余条业主信息
律师：物业公司应该担责

据 《南国都市报》 报道， 近年

来， 带有自动摄录的可视门铃走入

越来越多的居民家庭。 然而， 智能

可视门铃在给居民家庭带来安全、

防盗的同时， 也给邻里之间带来了

困扰， 有的甚至引发邻里纠纷起诉

至法院。 那么， 在自家门口安装可

视门铃， 是否侵犯邻居的隐私？ 又

该如何妥善处理个人居住安全的需

要及隐私侵权之间的矛盾呢？

针这一法律问题， 记者采访了

海南先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丽华。

林丽华认为， 可视门铃虽然带

有监控和拍摄等功能， 但在判断业

主安装可视门铃是否侵犯他人隐私

权及违反个人信息保护及相关责任

时， 一般应考虑几点因素：

1.可视门铃等的摄录范围。 可

视门铃的位置、 角度及高度决定了

摄录范围的大小， 如摄录范围覆盖

相邻方的必经通道、 出入口以及摄

录到内室空间等情形， 则可能被认

定超出合理使用范围， 并对个人隐

私造成了威胁、 侵害。 但是， 可视

门铃的摄录范围虽覆盖了部分楼

道 、 楼梯间等 ， 但因可视范围有

限， 且采取了必要遮挡措施， 在其

他业主正常出行的情况下， 并不会

记录其他业主出入信息及内室空间

等， 则可视门铃的使用和造成的影

响可能并未超过合理的限度。

2.可视门铃安装的必要性， 虽

然法律并不明确禁止安装摄录、 存

储等功能的可视门铃， 但并不意味

着个人安装可视门铃不受到任何限

制， 业主在安装和使用时， 应采取

合理的方式、 手段减少对他人隐私

等合法利益的影响， 并应征得相邻

业主的同意。 在仍可能对他人隐私

造成威胁且相邻业主明确予以拒绝

的情况下， 应考虑安装可视门铃是

否必要， 如所在住宅已有较为完备

的监控设备、 防盗设备， 或小区物

业有完善的出入管理制度以及夜间

巡视服务等的， 则可视门铃并非必

要， 对于造成侵害的应承担责任。

3.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因可视门铃具有的摄录等功能， 可

能涉嫌对人脸等生物识别信息以及

个人行踪轨迹信息的采集， 对于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的合格产品而言，

生产商在产品投入市场前有较为完

善的法律风险评估， 所开发的信息

存储和处理平台有较高的安全性和

隐私保护措施 。 因此 ， 对个人而

言，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合格产品，

有利于满足自身安全需要的同时防

止他人的个人信息泄露。

4.是否违反业委会决议或物业

管理规定， 在少数小区中， 如有明

确的业委会决议或物业管理规定禁

止安装可视门铃的， 则业主应遵照

履行 ， 擅自违反相关决议或规定

的， 可能需承担相应责任。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对于隐私的

关注程度以及认识存在差异， 因此

引发纠纷可能在所难免。

林丽华认为， 任何人在满足自

身安全需要的同时， 都应尽到合理

的注意义务。 业主如确需安装监控

设备时， 应选择合理的安装器材及

安装方式， 以减少对公共利益和他

人隐私的影响。 如业主认为现有的

安全防护措施不足以满足自身安全

需要的， 可以尽量选择安装不带有

摄录 、 存储等功能的普通监控装

备； 如确需安装摄录、 存储等功能

装备的， 应选择无法摄录到其他业

主出入或私人住宅的位置、 角度和

高度； 如仍无法避免拍摄到相邻业

主的， 则应与相邻业主协商解决或取

得同意； 此外， 应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经认证的产品。

“可视门铃等带有监控、 拍摄、

录制、 存储及上网功能的智能家居产

品， 都可能涉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对此， 实现有效的监管要多措并举、

多管齐下。” 林丽华称， 作为产品生

产者而言， 应提高隐私保护意识， 如

设计小区业主适用的可视门铃时， 采

集范围和距离应尽量小并设置在合

理、 有限的范围内， 同时， 做好法律

风险评估， 不断提高监控平台管理和

隐私保护技术， 完善产品隐私保护功

能； 对行业协会而言， 可以制定相应

行业标准， 并加强行业指导； 对行政

管理部门而言 ， 则需要加强行业监

管， 并及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

处理， 以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保护公众

利益。 （王天宇）


